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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出國報告提要 

頁數：112  含附件：是 

報告名稱：香港鄰區航管業務協調 

主辦機關：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聯絡人/電話：陳碧雲/（02）23496197 

出國人員：崔曉梅/交通部民航局飛航服務總台/台北區管中心/協調員 

出國類別：其他 

出國地區：香港 

出國期間：中華民國九十六年八月二十日至八月二十四日 

報告日期：中華民國九十六年十月五日 

分類號/目：H2/航空  H2/航空 

關鍵詞：ICAO（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國際民航組織 

        RVSM（REDUCED VERTICAL SEPARATION MINIMUM） 

縮減垂直隔離 

        NEAT (NORTH EAST ASIA TRAFFIC MANAGEMENT FORUM) 

                東北亞飛航管理會議 

內容摘要： 本次職奉派至香港航管中心參訪之主要內容為： 

(一) 有關我國與香港工作協議書相關實際內容之協調與修訂。 

(二) 有關近年來香港因各種因素，對我方實施流量管制，台北亦已 

成立流量管制機制小組，希望借此機會實地瞭解香港實施流量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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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因素及方式: 1. 如何決定流管時機 

                2. 實施對外流管時，區內仍正常作業?(不另外分

區?) 

                3. 對台北飛航情報區實施流管時，與鄰區:南中

國海，MANILA 之相關關係 (對鄰區也實施流管

嗎?) 

(三) 有關香港航管中心於今年十一月即將實施 KAPLI RVSM 之因應及配

合方式. 

         (四)當不正常情況發生時， 包括航機發生意外事故(Incident & 

Accident)、劫機、機上爆炸物、航機不正常狀況、無線電或助航裝

備嚴重受損……等事項的通報程序之資料搜集. 

 

 

 

 

本文電子檔已上傳至出國報告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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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自九Ο年代，國際民航組織空中航行委員會(AIR NAVIGATION COMMIITEE) 同

意 FL290 至 FL410 間實施垂直縮減隔離 (RVSM-- REDUCED VERTICAL SEPARATION 

MINIMUM) ，由原來的 2000 呎隔離縮減到 1000 呎.首先北大西 (NAT) 於 1997 年開

始實施縮減垂直隔離作業，而亞太地區 (ASIA/PACIFIC) 及西大西洋 (WATER) 航路

系統於 2000 年開始實施，接著國際民航組織 (ICAO : INTERNATIONAL CIVIL AVATION 

ORGANIZATION ) 於 2002 年將南中國海航路重新規範劃分後，於同年 2月 21 日開始

實施縮減垂直隔離，有效運用空域以解決因全球航空事業逐年持續成長而使天空顯

得忙碌擁擠致使空中航行危險增加.我國並非國際民航組織之會員國，但為善盡國際

社會成員的責任與義務，配合國際民航情勢之發展，我們當然不能置身事外，故我

國民航局於 2002 年配合南中國海之重整， 將 R471 航路與 B591 航路之部分航路調

整為 N892 航路與 B348 航路，實施第一階段縮剪垂直隔離 (恆春西南面航路實施

小規模的縮減垂直隔離).第二階段於 2003 年開始實施，將台北飛航情報區全區實施

縮減垂直隔離，2005 年 9 月 29 日起，台北飛航情報區實施第三階段縮減垂直隔離， 

即本區與日本、韓國間全面依據國際民航組織之 SINGLE ALTERNATE 規定做為南來

北往航機之使用高度，使台北飛航情報區與東北鄰區日本飛航情報區之間多了 6個

雙仟呎高度 (FL300、 FL320、 FL340、 FL340、 FL380、FL400)，因此管制容量增

加，管制作業更加便利而有彈性，航機也因此節省能源. 

近年來香港因各種因素，針對我方實施流量管制，而流量管制之實施方式與內

容因人而異，造成我方航管作業流程極大之困擾，而自 2005 年 11 月的 國際飛航

管制員協會聯盟東北亞飛航管理會議 (NEAT: North East Asia Traffic Management 

Forum) 後，台北飛航情報區亦成立流量管制機制小組，希望能為台北天空日益成長

的航行量制訂出來一個安全、有序的流量管制方法來確保掌握航機安全及充分運用

空域.故藉此參訪能瞭解香港流量管制的前因及程序，能提供為本區的流量管制小組

做為參考. 

 

    最後為參訪香港管制中心各作業單位，蒐集有關航機發生意外事故 (Incident 

& Accident) 、劫機、機上爆炸物、航機不正常狀況、無線電或助航裝備嚴重受

損……等事項的通報程序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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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人員與行程 

一、人員： 

       本次赴香港區域管制中心協商航管作業及參訪航管作業單位人員為飛航

服務總台台北區域管制中心協調員崔曉梅一員. 

二、行程： 

（一）第一日 96/08/20： 

由桃園國際機場搭乘中午 12 點 40 分長榮航空公司 BR869 班機

（B744）啟程前往香港，於下午 2 點 20 分抵達香港赤臘角機場（CLK 

AIRPORT），隨即轉搭機場捷運電車至香港，再轉搭機場捷運公司提供之

接駁巴士前往下榻飯店：香港金域假日飯店(Holiday Inn) ；晚間以電

話聯絡此次參訪香港方面的聯絡人：汪達明先生（Mr.Ben T.M. Wang，

現任香港民航處航空交通服務督導主任 (Air Traffic Services 

Supervisor），確認後續兩天行程與交通接駁細節，並約定明日見面時

間、地點。 

 

（二）第二日 96/08/21： 

上午 7 點 45 分由飯店附近捷運站尖沙嘴搭乘筌灣線到荔景，轉搭

東涌線到青衣站，再轉搭機場快線到達赤臘角機場(歷時 45 分鐘)， 再

依與汪達明先生之約到機場 D區工作人員入口處與汪先生碰面，經過機

場航站保安站檢查後再進入機場操作區，再搭乘香港民航處安排的機場

交通車前往香港民航處航空交通管制大樓 (Air Traffic Control 

Complex-- 為一包含飛航管制、航空氣象、機場機坪管理等作業之綜合

性大樓) 於大樓一樓保安站核對證件資料，另配發准許通行的紅色臨時

通行證，經過如此一路繁瑣的檢查手續，至此始得以開始進行香港參訪

之旅，內心十分佩服港方重視保安的態度與貫徹落實安全查驗的作法，

值得我們效法與學習.上午 Mr. Ben 先簡略的介紹香港民航處之組織—

民航處首長為民航處處長，副首長為副處長，處長和副處長管轄七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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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1.機場安全標準部 2.航空交通管理部 3.航班事務部 4.飛行標準

及適航部 5.工程及系統部 6.行政部 7.財務 

下午之參訪議題為 RVSM 及流量管制，與汪達明先生，針對台港間

相關問題進行會商，其間充分溝通討論且氣氛融洽，並獲得共識與因應

對策. 

 

（三）第三日 96/08/22： 

上午 8點整依昨日搭車路線至香港赤臘角機場，於 9點鐘抵達機場

出境大廳，與汪達明先生會合後，再換搭接駁交通車前往航管大樓，經

汪達明先生帶領進入大樓，上午安排參訪航空交通管理部管轄下之區管

中心、近場台及香港國際機場塔台等飛航管制單位. 

下午與汪達明先生討論當不正常情況發生時，包括航機發生意外 

 (Incident & Accident)、劫機、機上爆炸物、航機不正常狀況、無線

電或助航裝備嚴重受損……等事項的通報程序及蒐集部分資料帶回以

供參考. 

下午四點搭乘接駁交通車至機場出境大廳，搭乘機場捷運電車至香

港，再轉搭接駁巴士回假日金域飯店，結束第二天的參訪活動. 

 

（四）第四日 96/08/23： 

於飯店整理蒐集所得之資料. 

 

（五）第五日 96/08/24： 

        搭乘下午三點三十分長榮航空公司 BR870/A330 班機返國，於晚間五

點十五分抵達桃園國際機場，完成此行赴香港協商航管作業及參訪

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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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過程與協議 

一、流量管制部份： 

      香港與我國現行之協議書，雙方均認為並無修改之必要，所以僅就最近的流

量管制做進一步的協商. 

（一）香港對台北實施流量管制已有一段時間，從最初的不分過境或起飛或不同

機場起飛，一律合併計算，到過境與起飛分開計算 (桃園國際機場與高雄

小港機場合併計算)，到現在的過境、桃園機場、高雄小港機場分開計算，

歷經了香港與區管中心無數次的會議與 e-mail 往來，才達到了現在適切的

作法，雙方同意現行流量管制原則仍就不變—亦即 a. 任何有關流量管制之

協調作業均需由雙方班務督導為協調窗口 b. 過境與由台北飛航情報區不

同機場起飛之班機，其流管時機不合併計算，給予管制員合理之工作量及

不影響 NAHA 之管制工作. 

（二）近年台北飛航服務總台亦成立流量管制機制小組，期待能為台北日益繁忙

的天空，工作負荷量越來越重的管制員能訂定出來一個安全、有序的工作

程序.香港流量管制有一特定席位及系統設備，前幾年已有同仁特別介紹其

系統設備，此次參訪著重在流量管制內容的決定因素及基礎. 

（三）為因應桃園國際機場自 2007 年 9 月 15 日關閉 05/23 跑道直到 2007 年 10

月 5 日而實施對香港流量管制—到桃園落地之航機，不論起飛機場，一律 3

分鐘一架. Mr. Ben 認為較難實施，經其內部討論結果，希望台北能同意

不同機場起飛航機分開計算，即香港機場離場航機自隔 6 分鐘，澳門機場

自隔 6 分鐘，但由於此一流量管制乃經由 NOTAM 發出，跑道的關閉茲事體

大，為了充分利用一條跑道，給予落地與起飛航機安全的隔離，不僅僅對

香港，對那霸 (NAHA) 管制中心也做了流量管制措施，但若香港真的認為

在實行上有困難的話，可以個案經由協調，達成雙方都同意且滿意的流量

管制時間，但這必須每天經由督導協調 (case by case) ，並無法經由一

次的協議就可以完全的取代 NOTAM 的條文. 

 

二、KAPLI RVSM 進展 

G86 航路 (進管點 KAPLI) 一直未實施縮減垂隔離 (RVSM)，日益增加的航行

量,只有三個高度可以使用 (FL310，FL350，FL390)，雖然香港已經將 KAP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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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管的隔離在有條件下可以縮短為 40 浬，但仍舊無法解決高度不敷使用的窘

境.自2006年4月底於泰國曼谷召開之ICAO亞太會議中, 香港告知其與泰國

將與 ICAO 溝通，將 G86 航路改用南下雙仟呎，現在終於得到香港方面的好消

息, 香港航空交通服務部安全管理室主任范偉全先生（Mr. Lucius Fan）提

出初步空層安排: 

HONG KONG FIR  TAIPEI FIR 

         FL270, FL290, FL330, FL370, FL390, FL410, FL450 (無 FL310 FL350) 

         TAIPEI FIR  HONG KONG FIR 

         FL280, FL300, FL340, FL380, FL400, FL430 (無 FL320 FL360) 

上列空層不包含 FL310, FL350(HK->TP), FL320, FL360(TP->HK) 乃因應三

亞飛航情報區 DAGON/A1 及 IKELA/P901 之飛航安全要求，但 Mr. Ban 希望

台北能接受香港方面交管 FL310 及 FL350，因為不管三亞方面有什麼限制，

但並不存在於台北與香港之間。這項議題在 8月初經過區管中心的學術小組

開會得到初步的同意，但最後的決議仍必須等待香港與三亞的協議決定,香港

與台北之間的高度才能最後抵定。 

                  

三、重大事件通報程序 

按交通部重大事故分類，屬於航空業的重大事故有空難、劫機或破壞、天然或

人為災害.各類別又分為甲級災害規模、乙級災害規模、丙級災害規模.各級事

故發生後有個別不同處理方式及通報程序.以航空業重大事故緊急通報程序較

重要的有 1.航空器失事或意外事件 2.劫機、裝載爆炸物品或破壞事件  之通

報程序 (如附件一) 

香港緊急事件程序手冊編寫了厚厚的兩大本，共分 20 章節: 

1. Introduction     

2. Aircraft Accident 

3. Aircraft Full Emergency 

4. Aircraft Ground Inc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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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ocal Standby 

6. Weather Warnings 

7. Major Traffic Disruptions at the Airport 

8. Maps and Charts 

9. Additional Information 

10.TELS Emergency Procedures 

11.Content of Part 2 

12.Bomb Threat 

13.Unlawful Seizure of Aircraft 

14.Search and Rescue 

15.Fire in ATC Complex or Control Tower 

16.Activation of Back-up Air Traffic Control Centre and 

Control Tower 

17.Chemical, Biological, Radiological and Nuclear 

Incidents. 

18.Major Security Incident at Airport 

19.Reporting Any Abnormal Occurrence at the Airport 

20.Contingency Measures for Public Health Incidents  

                 

              由於內容多，因此只請汪達明先生提供較具共通性的章節以為存查

參考—Chapter 2   Aircraft accident and aircraft recovery 

                    Chapter 3   Aircraft full emergency 

                    Chapter 12  Bomb th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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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 14  Search and rescue 

                    Chapter 15  Fire and evacuation of atc complex or 

control tower       

      (附件二) 

 

肆、心得與建議： 

    嚴密的機場保安措施、便捷的機場交通網，乃至於香港管制中心的管制環境、

裝備，管制員的工作量、專業精神、敬業態度及福利等，都令人印象深刻， 也

難怪香港航管服務素質及專業世界有名.  現僅就這次參訪討論議題所產生之

心得及建議簡述於下: 

一、流量管制  

     香港的流量管制行之有年，分為澳門流管及落地香港流管.雖然到目前為止

制度型態已然成型，但仍帶給台北管制員不小的負荷，此次參訪特別詢問了

一些問題並得到了解答:                                                         

   （一）澳門流管已經是例行公式：澳門機場只有一條跑道，而在航情量大增的

情況下，只有每天實施流量管制(0200Z-0400Z). 

   （二）香港流管: 香港雖然擁有一套專門的流量管制系統及席位，但後來發現

效果不彰，原因在於系統無法取得足夠且正確的資料來計算未來數小時

的流量以作為流量管制的數據，例如當要系統估算未來一小時的流量

(含進管及離、到場航機數量) 系統可以很精確的估算數量，但當要系

統計算三小時以上時，其誤差率會偏高，而當估算時間愈長時，誤差率

也愈大(無法精確估算尚未起飛航機的延誤起飛，或長程航機正確的起

飛時間，因為在系統內的時間數值皆是預計時間，系統並無法知道航機

是否會準時離場，故其計算的時間值都是以預計時間來估算未來的航機

流量，而並不是確實的時間值)，因此香港管制中心只有依據經驗判斷

來實施流量管制，亦即香港天氣一旦不好，即實施流量管制，而流量管

制的內容(時間間隔)則因人而異. 

   （三）對鄰區流管: 香港 85%的航情量是來自台北，因此只對台北實施流量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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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對其他鄰區並不實施流量管制. 

流量管制淺層面看來是對飛機的限制，但實則是對飛安的落實，不是在減少

飛機的數目，而是讓飛機能在規劃好的空域空間循序漸進，更能讓管制員有

充分的時間及精力提供更好的服務，試想，當管制員全身緊繃，心中充塞了

要忙著解決潛在危機和隔離不足的危險時，誰還有心思去想要提供多麼好的

服務呢? 

        

二、KAPLI 實施 RVSM 

       這實在是對管制員的一個很好的消息，當三亞飛航情報區不實施 RVSM，香

港馬上警覺到若他們實施 RVSM，會使得香港區域變成一個高度轉換區，這

期間不僅增加管制員的高度安排工作量，更因部分 RVSM 的高度與傳統高度

產生不同方向但相同高度的危險，這更增加管制員非習慣性及例行性的管制

工作.因此在香港方面於 KAPLI 出管點不實施 RVSM 時，上項的工作及潛在

危機則由台北飛航情報區承接，香港多方面替管制員設想周到的政策，讓管

制員能從容不迫提供優良的管制服務，贏得至高名聲，而現在 KAPLI 出管也

即將實施 RVSM，對台北飛航情報區來講是一個好消息，除了降低管制員安

排高度、轉換高度的壓力及潛在危險，也因為多了空層讓駕駛員選擇，服務

品質也因此會相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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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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